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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示范区管理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温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示范区（以下简

称示范区）的建设与管理，根据《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》（国

科发农〔2020〕17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示范区是温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重要组成部分，主要

转化核心区的创新成果，承担核心区技术、信息、市场等的消化和

吸收，培育壮大主导产业，示范带动周边农业和经济的发展。

第二章 申 报

第三条 示范区的申报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，由温州国家农业

科技园区管委会（以下简称管委会）发布通知。示范区须同时具备

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产业达到一定规模且集中连片，面积＞1000 亩，特色

优势明显的规模可适当放宽；

（二）推广应用核心区成果 500 亩以上；

（三）近三年未发生环保、安全、知识产权等不良行为。

第四条 申报示范区的材料由申报单位填写，经属地科技主管

部门签署意见后报管委会。


















